
附件

不动产“带押过户”协议书
（示范文本，仅适用于买卖双方贷款机构为同一机构的情形）

甲方(卖方) :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买方) :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丙方(抵押权人) :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对座落于              的不动产（不动产权证号：          ）的转移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已将该不动产抵押给丙方，抵押金额为人民币　　
         元（不动产登记证明号：                ），经三方协商一致，丙方同意甲方在尚未还清贷款情况下，将上述不动产转让给乙方。
二、甲方向丙方申请该不动产转让给乙方，约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大写:                 元) ,其中首付款         元(大写:                 元)，剩余       元（大写：             ）由乙方向丙方申请个人住房贷款。
三、甲、乙、丙三方共同约定“带押过户”的全部资金由黄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丙方开设的资金监管帐户进行监管（资金监管帐户名称：     　      ，账号：      　　       ）。
三方同意监管资金的存入和划转等均应遵照本协议的条款与条件。
四、甲、乙双方同意将乙方支付给甲方的首付款人民币   
       元(大写:                元)直接划入资金监管账户，交易价格小于甲方欠丙方的所有贷款本息时，由甲方将差额部分存入资金监管帐户。                       
五、丙方在取得不动产权证明后，将乙方向丙方申请的个人住房贷款（以丙方最终审批为准），直接划入资金监管账户。
六、监管账户资金优先用于清偿甲方尚欠丙方的所有贷款本息，清偿后的剩余款项，直接划转至甲方在丙方开立的个人账户中（账户名称：                ，账号：               ）。
七、协议签订后，甲、乙、丙三方均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办理不动产“带押过户”登记。如发生争议，三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以向黄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甲方(签章) :


乙方(签章) :


丙方(签章) :
日期:
[bookmark: _GoBack]
不动产“带押过户”协议书
（示范文本，仅适用于买卖双方贷款机构为不同机构的情形）
甲方(卖方) :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买方) :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丙方(原抵押权人) :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丁方(现抵押权人) :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甲、乙、丙、丁四方经友好协商，对座落于              的不动产（不动产权证号：          ）的转移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已将该房产的不动产抵押给丙方，抵押金额为人民币         元（不动产登记证明号：                ），经四方协商一致，丙方同意甲方在尚未还清贷款情况下，将上述不动产转让给乙方，由乙方向丁方申请个人住房贷款。
二、甲方向丙方申请该不动产转让给乙方，约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元(大写：                 元) ,其中首付款         元(大写：                 元)，剩余       元（大写：             ）由乙方向丁方申请个人住房贷款。
三、甲、乙、丙、丁四方共同约定“带押过户”的全部资金由黄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丙方开设的资金监管帐户进行监管（资金监管帐户名称：     　     ，账号：     　　      ）。
四方同意监管资金的存入和划转等均应遵照本协议的条款与条件。
四、甲、乙双方同意将乙方支付给甲方的首付款人民币   
     　 　元(大写:                元)直接划入资金监管账户，交易价格小于甲方欠丙方的所有贷款本息时，由甲方将差额部分存入资金监管帐户。                             
五、丁方在取得不动产权证明后，将乙方向丁方申请的个人住房贷款（以丁方最终审批为准），直接划入资金监管账户。
七、监管账户资金优先用于清偿甲方尚欠丙方的所有贷款本息，清偿后的剩余款项，直接划转至甲方在丙方开立的个人账户中（账户名称：                ，账号：               ）。
八、协议签订后，甲、乙、丙、丁四方均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办理不动产“带押过户”登记。如发生争议，四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以向黄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甲方(签章) :

乙方(签章) :

丙方(盖章) :

丁方(盖章) :
日期: 

